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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1-2018-0005

浙司〔2018〕78 号

浙江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证机构
共享全省婚姻登记信息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公证机构查询当事人婚姻登记信息，实现更

多的公证法律服务事项“最多跑一次”，省厅对《浙江省司法

厅关于规范公证机构共享全省婚姻登记信息的通知》（浙司

〔2016〕59 号）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查询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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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民政厅提供的婚姻登记共享信息只能用于公证机构办理

公证业务使用，严禁非公证业务用途的各种查询，严禁随意扩

大查询对象。

查询获得的信息只能作为参考使用，公证机构在执业过程

中还需结合其他证据材料或通过其他核实方式形成对事实的认

定和判断。

二、共享信息内容

包括男女双方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公民身份证号、登记日期、

登记证字号、婚姻登记机关名称、备注。

三、共享查询范围

包括浙江政务服务网电子证照库中的结婚登记信息、离婚

登记信息、补领结（离）婚证信息、撤销受胁迫结婚登记信息。

四、查询方式及条件

各公证机构在省厅提供的查询页面中输入公证业务受理

号、公证机构名称、被查询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必要信息后，

通过省司法厅公证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接口自动进行查询核对。

五、信息查询管理

（一）省厅统一进行账户管理，向每家公证机构分配一个

登录专用账户。各公证机构获得账户口令后应当指定专人负责

和管理。公证机构负责人对账户的使用承担日常监管之责，并

对账户的管理和安全负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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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使用和管理账户的人员应当妥善保管账户口令，

不得随意透露给他人或授权他人使用。如发现账户异常，应当

及时向省厅汇报。

（三）各公证机构只能使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内固定的计

算机及专网进行登录查询。

（四）各公证机构应当依法合规地使用查询结果，妥善保

存相关信息，确保存放载体的物理安全，坚决杜绝发生信息篡

改、泄露、挪作他用等事件。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扩散

和传播。

（五）各公证机构查询信息不得向当事人额外收取调查核

实费用，不得借查询牟利。

（六）省厅公证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后台将以日志方式自动

记录各公证机构的查询行为，并根据公证综合管理系统的日志

记录，随时检查各公证机构的信息查询登记管理情况。

六、责任追究

公证机构如有对账户口令管理不善，或违反本规定使用查

询系统，或泄露查询获得的婚姻登记信息的，省厅将取消其查

询权限，并对公证机构及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或造

成恶劣影响的，对公证机构依法予以停业整顿，对公证员依法

吊销执业证书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婚姻登记部门共享公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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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登记机关需要核实公证书的，可通过电话、传真、信

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证机构核实，各公证机构应予积极配

合。

需要查阅相关公证卷宗的，由各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持

介绍信、工作证和相关公证书到公证机构查阅，各公证机构及

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应予积极配合。

八、其它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地公证机构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指派工作认真、

责任心强的人员负责账户的使用和管理，并建立相应的内部查

询管理制度和登记台账，以备检查。

（二）查询婚姻登记信息应当征得公证当事人的同意，或

取得公证当事人的授权；接受其他公证机构委托利用查询系统

进行核实调查的，应当取得委托单位的书面请求。

（三）各市、县（市）司法局要加强对所属公证机构的监

督、指导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公证机构查询使用婚姻登记

信息情况，严肃责任追究，杜绝管理松散及泄露当事人婚姻登

记信息的现象发生。

（四）公证机构查询婚姻登记信息时，如因查询条件不足

（如只知晓当事人姓名，不知道身份证号码）无法查询时，可

由公证机构直接向省厅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省厅协助统一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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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省厅将有条件开放婚姻登记查询系统以及后续其它

共享信息的使用。开放条件是各公证机构必须保证本处服务器

与省厅管理平台实时连通，并保证每天上传数据。

（六）公证机构负责管理使用查询账户的人员名单如发生

变动，应及时向省厅报备。

（七）本通知所涉及的共享婚姻登记信息，不包括省外和

涉外、涉港澳台、华侨、出国人员的婚姻登记信息。

（八）接受其他公证机构的委托进行核实调查的，参照本

通知执行。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原《浙江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公证机构

共享全省婚姻登记信息的通知》（浙司〔2016〕59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附件：1.浙江省司法厅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全省婚姻登记信

息的共享协议

2.公证机构负责管理使用婚姻登记信息查询账户的

人员名单

3.公证机构婚姻登记信息查询使用登记表

浙江省司法厅

2018 年 6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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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公证机构负责管理使用婚姻登记信息查询账户的人员名单

编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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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公证机构婚姻登记信息查询使用登记表

公证机构名称： 年度：

序号 查询人 被查询人姓名 被查询人身份证号 公证事项 公证受理号 公证书编号 查询时间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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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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